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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评价报告

为加强财政项目资金绩效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和《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文件规定，我单位对2021年度决算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(一)单位基本情况
张家川县博物馆成立于1992年，属于综合性历史文物收藏国有三级博物馆，既负责博物馆管理、藏品管理与修复保护、展览接待与服务、宣传教育与研究等工作，又承担了全县野外文物点的管护、马家塬遗址保护管理和临时性抢救性发掘等专业工作。
（二）项目基本情况
张家川县文物工作得到了县委、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，下拨文物专项资金，确保了全县文物安全。2021年县财政下拨文物经费20万元，其中：文物工作经费10万元、马家塬遗址保护经费10万元，该经费主要用于全县文物保护、野外文物巡查、马家塬遗址聘用巡防员工资及日常水电暖等支出费用。截止2021年底全部支付完成，支付完成率100%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及评价结论 
（一） 评价范围和目的。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全县文物工作项目经费，对项目的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，重点分析2021年项目的实施情况,涉及金额20万元。通过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对项目管理、完成情况进行全面了解，对财政资金的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评价，总结经验及存在的问题，为财政资金的安排提供决策依据。 
（二）评价指标体系。主要包括投入和管理、产出、效果、影响力四个方面，满分为100分。一是投入和管理（20分）。主要评价投入管理，财务管理，项目管理，资产管理等指标。 二是产出（30分）。主要评价项目数量、质量、失效性等。三是效果（25分）。主要评价年度目标完成情况、总体规划完成情况、产生的社会效益等情况。四是影响力（25分）。主要评价整体项目的影响力目标等情况。 
（三）评价方法及实施。鉴于本次绩效评价是对全县文物工作项目实施以来，特别是2021年的实施情况进行系统评价，根据张家川县绩效评价系统生成报告为依据，根据跟踪指标结果，我们得出预算执行正常，财务管理正常，项目管理正常，目标完成正常。
（四）评价结论。
该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99分，综合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一是完成了全县野外工作点的巡查管护工作，确保了我县野外文物安全；二是确保了马家塬遗址日常管理运行，确保了出土文物的绝对安全；三是进一步加大了全县文物工作的保护和宣传力度，扩大了文物影响力。
三、绩效评价指标完成情况 
（一）投入和管理指标分析。该指标分值20分，评价得分20分。该项目绩效目标明确；预算资金到位情况，资金使用规范性，政府采购规范性，固定资产管理情况绩效指标较全面，项目实施内容与年度计划基本匹配。 
(二）产出指标分析。该指标分值30分，评价得分30分。该项目业务目标完成较好；项目实施程序和流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文物工作经费管理的相关制度，项目实施过程中履行了政府采购、合同管理，及时入账等程序。
（三）效果指标分析。该指标分值25分，评价得分25分。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较好，产生的社会效益及群众满意度总体达标。
（四）影响力指标分析。该指标分值25分，评价得分24分。文物工作经费的实施，有效保障了我县文物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尤其是确保野外文物及马家塬遗址文物安全，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，保障了我县文物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四、可能存在的问题指标 
根据项目绩效跟踪系统报告显示，不存在问题指标。
五、总体结论
综合考虑以上各分项结论，最终得出该项目正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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